
 

 

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书编号：CEC2020ELP00711805 

委托人 
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 

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新城路 2 号 

 

生产者 
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
 

生产企业 
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宝龙工业城宝荷路 3001 号 
 

认证标准 
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

HJ2536-2014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微型计算机 显示器》 
 

认证单元 
台式微型计算机 

 

产品名称、商标/品牌、型号 
详见证书附件 

 

     上述产品符合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ECC-1015EL-A/0 的要求，特发此证。 
认证模式：初始工厂检查+型式检验+获证后的监督 
本证书的有效性依据发证机构的监督获得保持，可通过扫描左下方二维码确认。 
本证书信息可在 www.meecec.com 和 www.cnca.gov.cn 上查询。 

发证日期：二○二○年六月十五日 

有效期至：二○二五年六月十四日                 授权机构：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 

      换证日期：二○二二年十二月二日 

         签 发 人：         



华为终端有限公司  

认证产品的商标、名称、型号规格表  
 

此证书附件与编号为CEC2020ELP00711805的中国环境标志认证产品证书同时使用方为有效 

 

     签 发 人： 

 
 

 

 

 
 

 

序号 认证种类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商标 

1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2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B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3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D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4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E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5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G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6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H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7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25 PGUW-WBX0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8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25 PGUW-WBX0B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9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25 PGUW-WBX0C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0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25 PGUW-WBX0E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1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K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2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L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3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M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4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N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5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P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6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Q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17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 华为擎云 W515 PGUV-WBY0R HUAWEI（第 1402313 商标） 

 


